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進用保全替代人力約用人員甄選簡章
1、 依據：
(一)嘉義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二、報考資格：

　　 （一）具備中華民國國籍或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
　　（二）高中職以上學歷具備基本電腦操作能力。
  (三) 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甄試，若經甄試錄取後發現下列情

       事者，取消錄用資格：

   　  1.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2.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3.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
         滅者。

   　  4.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5.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6.有妨害風化或犯罪前科者。

　     7.有吸毒、酗酒、賭博等不良嗜好者。

三、甄選名額：正取1名，備取若干名。
四、薪資標準及工作時間：

   (一)薪資標準：由甲方給付每月工資新臺幣31,450元整，並負擔法定勞、健保
       費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之6 %)。(若嘉義縣府行文調薪，則依
       縣府規定調整。本項保全人力經費補助若經縣府取消時，則聘約自動失效。)。

   (二)工作時間：配合學校上班日，值勤時間早上6:30至10:30，下午14:30-18:30。
      ，相關權益依僱用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五、報名地點：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  總務處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里中山路一段140號 電話：（05）2373005
六、報名日期：自公告日起至115年4月14日止 ，上班日上午9:00至下午16:00 。
七、報名手續：

（1） 須本人親自報名，通訊報名不予受理。

　　（二）填寫報名表乙份（如附件一，請詳填各欄資料）

　　（三）繳驗學歷及有關證件正本（驗畢即時發還，影印本證件概不受理）

　　　　　1、國民身份證

　　　　　2、最高學歷及有關證件
　　　　　3、請繳交各證件影本乙份留存校內。　　　　　

　　（四）繳交審查資料（自傳、履歷表、服務證明、獲獎記錄、或其他可資證明特殊專長之文件），請自行以大型牛皮紙信封袋密封裝好。
     (五) 繳交同意本校查閱有無性侵害犯罪同意書(如附件二)
八、甄選日期：115年4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時。
九、甄選地點：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 校長室。
十、甄選方式：  
　　以口試70%、審查證件30% 二項計分，依總成績高低錄取。
口試以10分鐘為原則。
十一、放榜日期及地點：115年4月16日（星期三）下午17時前公告於嘉義縣教育網路中心（http://www.cyc.edu.tw），錄取者以電話通知，但不得以通知未送達提出異議。

十二、補充規定：

（一）服務期程自錄取後實際到職之日起試用期1 個月，校方保有是否續聘的權利。
（二）報名參加甄選人員應試時，務必攜帶國民身分證或許可證明供查證。
（五）錄取人員於115年4月16日前接受通知後於規定時間向本校總務處報到，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由備取者遞補。

　　（七）備取人員，如接獲通知補正時，應於通知之規定時程向本校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

　　（八）審查資料如需退還，請於甄選後一週內向本校總務處洽辦，逾時不負保管責任。

　　（九）本簡章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附件一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進用保全約用人員甄選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甄選號碼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
編號
	

	最高

學歷
	
	經歷
	

	連絡
地址
	 
	聯絡
電話
	市話：（  ）
手機：

	證    件    審    核

	國民身分證
	學歷證明
	經歷證明

	
	
	

	甄    選    成    績

	資料審查（30％）
	口試（70％）
	總分
	排名
	正取或備取

	
	
	
	
	


※粗框內請勿填寫，其餘各欄請詳填。

※連絡電話請填寫上班時間內可連絡之電話，以確保權益。
附件二

同意書
本人             ，(    年    月    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為應徵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保全替代人力約用人員所需，同意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